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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冠农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终止轮台县建设项目的进展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一、情况概述

（一）2025 年 7 月 28 日公司八届二次董事会、2025 年 8 月 13 日公司 2025

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终止轮台县建设项目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

终止轮台县建设项目，同意授权经理层负责具体办理终止该项目的全部事宜，包

括但不限于制定善后工作方案、土地使用权有偿退还、土地经营权出租合同终止

及高标投资妥善处理、相关公司清算注销等事宜、签署相关协议、办理及与本次

终止建设项目事项相关的一切其他手续。（具体内容详见 2025 年 7 月 29 日上海

证券交易所网站 sse.com.cn《新疆冠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轮台县建设项目

的公告》，公告编号：临 2025-034）

（二）2025 年 12 月 13 日，公司披露《关于终止轮台县建设项目的进展公

告》，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5-034）：公司收到轮台县人民政府《关于同意收回新疆

红羽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批复》及轮台县自然资源局《情况说明》，

同意收回新疆红羽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于2023年9月以1,168.78万元取得的位于

红桥石油服务区 17.7599 公顷（合 226.4 亩）国有土地，退还 1,168.78 万元土

地出让金，并注销出让合同。

二、进展情况

（一）近期，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红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红果

农业”）与轮台县策大雅乡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，就解除 2025 年 4 月签订的《农

村土地经营权出租合同》、《承包合同》及相关补充协议、土地经营权出租合同终

止后高标准农田投资剩余价值补偿事宜达成如下一致意见：

1、解除双方于 2025 年 4 月签订的《农村土地经营权出租合同》、《承包合同》



及相关补充协议，合同解除后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。

2、红果农业高标准农田等投资剩余价值补偿方案为：轮台县策大雅乡各村

股份经济合作社对红果农业的补偿金额以本金 1,136.54 万元为基数，采用等额

本金加利息的方式分 13 年分期偿还，未偿还部分按年 3.0%计付利息，补偿本息

合计 1,366.79 万元，其中：2026-2030 年，每年偿还 114.58 万元；2031-2038

年，每年偿还 99.24 万元。

（二）2025 年 12 月 23 日，公司八届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红果农

业高标准农田等投资剩余价值补偿的议案》，同意红果农业高标准农田等投资剩

余价值补偿事宜，具体以签订的相关协议为准；同意授权公司经理层全权办理本

次剩余价值补偿的相关事宜，包括但不限于签署补偿相关协议、办理资产移交、

款项结算等与本次事项相关的全部手续。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

本次高标准农田等投资剩余价值补偿事项，对公司 2025 年度财务状况不构

成重大影响。后续公司将持续推进土地出让金价款回收、补偿款回收等相关事宜。

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

注意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新疆冠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 年 12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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